
切 結 書 

          

    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向財團法人宏道運動發展

基金會（以下簡稱甲方）申請 115 年宏道獎，並同意確實遵守下列切結事項，如有違

反一經查明，甲方得取消乙方之獎（助）金或獎項，如獎（助）金或獎項已經給付

者，乙方並應返還之。特立切結書事項如下： 

一、 所填資料或檢附之證明文件有偽造或不實情事。 

二、 申請前、現在及未來，涉有暴力、公共危險、性騷性侵等行為且判刑確定。 

三、 其他有違乙方專業職務，衍生之損害影響運動員身心發展者。 

 

           此致 

財團法人宏道運動發展基金會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書團體/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團體統一編號/個人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團體負責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身份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地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